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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收入

（一）组织财政收入是指决算年度内由国税、地税和财政等收入征收机构组织的上划中央收入、上划自治区收入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总和。
（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是指决算年度内可用于安排各项支出的所有收入，包括当年实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返还、转移支付、下级上解收入、调入资金以及上年结转到本年使用的专款和结余等。

（三）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由国税、地税和财政等收入征收机构组织的缴入本级金库的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本级分享部分，各项地方税收、非税收入和其他收入。

（四）上划“两税”收入是指缴入中央级金库的增值税中央分享部分和消费税的100%。

（五）上划中央所得税是指从2002年起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缴入中央级金库的部分。目前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为6:4。

（六）上划自治区四税收入是指按2005年开始实施的自治区对下财政体制，原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四个税种税收收入实行自治区与市、县共享，其中自治区分享部分缴入自治区级金库，作为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部分收入称为上划自治区四税收入。

（七）上级补助收入主要包括：税收返还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等。
二、财政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是指决算年度内，用财政总收入安排的所有支出，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解上级支出、返还性支出、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和调出资金等。

    （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决算年度内，用本级财政总收入安排的用于本级的支出。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金融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备费、其他支出、债务付息支出、债务发行费支出。 

  三、财政预算

    （一）专项转移支付是指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上级财政指定项目和资金数额的补助。

    （二）年终结余与专项结转、净结余
年终结余是指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差额；专项结转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如资金下达的时间过晚，项目进度过慢等）当年没有拨出资金，在第二年年初预算中继续安排的支出项目；净结余是年终结余扣除专项结转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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